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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沧州临港金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项目（一期项目）位于沧州临港经

济技术开发区东区，项目主体工程建设离子膜烧碱生产线及生产车间、辅助工程

（办公楼、泵房、变电站、门卫等）、储运工程（盐库、罐区、液氯储罐、氢气

气柜等）、公用工程（供水管网、雨水管网、污水管网、供电系统、供热系统、

循环水系统、纯水系统、制冷系统、消防系统、制氮系统等）、环保工程（废气

处理、污水处理、噪声治理系统、固废贮存等）。本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烧碱 16

万吨/年（氯气 128200 吨/年、盐酸 20231.4吨/年、次氯酸钠 70299.9 吨/年、氢

气 3800吨/年）。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4 月 30日在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网站（http://www.czcip.gov.cn/.html）进行了本项目第一次信息公示，于

2021 年 6 月 4 日 -6 月 19 日在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网站

（http://www.czcip.gov.cn/.html）进行了本项目第二次信息公示，在此期间分别于

2021年 6月 18日、2021年 6月 19日在《沧州晚报》进行了两次公示，并且在

周围敏感点张贴公告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反对意见。



2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企业于 2021年 4月 23日委托河北元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沧州临港

金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项目（一期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2021年 4

月 30 日 在 沧 州 临 港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网 站

（http://www.czcip.gov.cn/.html）进行第一次公示，第一次公示日期在委托后的第

6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要求的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进行第一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沧州临港金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项目（一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

令第 4号）、《河北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沧州临港金诚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项目（一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内容”

的有关事项向公众公告如下：

1项目基本情况

1.1、项目名称

沧州临港金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项目（一期项目）。

1.2、项目建设地点

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

1.3建设性质

新建

1.4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一期生产规模为：烧碱 16万吨/年（氯气 12.74万吨/年、盐酸 3.5万吨/

年、次氯酸钠 1万吨/年、氢气 6400万 Nm3/年）；主要建设烧碱生产车间、生产

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办公生活区等。

2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沧州临港金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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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白海臣 联系电话：15230715851

邮箱：120651559@qq.com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河北元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征求评价范围内所有敏感点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接受公众的监督，以便完善工程环保治理措施。

沧州临港金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项目（一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

见表

5、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即日起，公众可采取向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

表对工程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企业在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网站上于 2021年 4月 30日进

行了第一次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要求的其网站、建设项

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进行公开，同时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网址：http://www.czcip.gov.cn/.html

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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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意见反馈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有公众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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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本企业于 2021年 6月 4日-6月 19日在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网站进行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沧州临港金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项目（一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

令 第 4号)、《河北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公示内容”的有关事项向公众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沧州临港金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项目（一期西南）

工程选址：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主体工程建设离子膜烧碱生产线及生产车间，辅助工程

（办公楼、泵房、变电站、门卫等）、储运工程（盐库、罐区、液氯储罐、氢气

气柜等）、公用工程（供水管网、雨水管网、污水管网、供电系统、供热系统、

循环水系统、纯水系统、制冷系统、消防系统、制氮系统等）、环保工程（废气

处理、污水处理、噪声治理系统、固废贮存等）。项目一期投资 70000万元，环

保投资 435万元，占总投资的 0.62%。

建设规模：年产烧碱 16万 t/a（氯气 128200t/a、盐酸 20231.4t/a、次氯酸钠

70299.9t/a、氢气 3800t/a）。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沧州临港金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邮箱：120651559@qq.com

联系人：白海臣 电话：15230715851

三、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途径

网络下载：https://pan.baidu.com/s/13efElipOZz1N0IIlXSOyiA（提取码：95gg）

或向建设单位索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征求评价范围内所有敏感点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接受公众的监督，以便完善工程环保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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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打电话、写信、发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

意见。

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K81UzcPF_DSlMVkxcoEPw（提

取码：0oyd）

六、公示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企业在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网站上于 2021年 6月 4日-6

月 19日进行了第二次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要求的其网

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

网络平台）进行公开，同时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网址：http://www.czcip.gov.cn/.html

截图如下：

http://www.czcip.gov.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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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本企业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和 2021 年 6 月 19 日分别在《沧州晚报》上

进行本项目第二次信息公开内容的刊登，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中要求的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十个工作日内，沧州晚报是项目所在地易于接触

的报纸。

公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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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告

建设单位于 2021年 6月 4日至 2021年 6月 19日，在辛立灶村以张贴公告

的形式进行了公示。信息公开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图 2 第二次公示照片

3.2.3 公众反馈情况

在第二次公示期间，未有公众提出意见。

3.2.4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1、调查对象

在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网上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同时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意见表，进行征求公众意见的公众参与调查工作。

2、公众意见调查表的内容

第一次公示期间公示项目建设地点、建设性质、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建设

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等内容；第二次公示期间

同步公示环评报告初稿。

3、反馈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辛立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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